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
家童家長（親友）探視注意事項
94年03月14訂定
100年10月06日第一次修正 
1.家童家長或親友探視家童，應以不影響家童作息為原則，用餐及午休時間停止會客，非假日探視時間為下午5時至7時，假日或寒暑假探視時間為上午10時至11時30分，下午2時至5時30分，若有特殊情形者不在此限。

2.應告知家童家長或親友探視家童前，儘量先以電話聯繫，以免該家童因參加活動外出，錯過會面機會。

3.探視之家長或親友應先向傳達室辦妥訪客登記，若其有酗酒、神情恍惚、精神症狀、行為異常者，值班人員應予婉拒，並向該家童保育人員告知狀況。

4.探視人員辦妥訪客登記後，值班人員應通知家童生活照顧人員，由生活照顧人員將家童帶至會客地點，生活照顧人員除告知探視人員家童近況外，也應了解探視人員意見，填寫於「會客建立親子關係」記錄表，並請探視人員簽名。

5.探視人員會客應在院區內，未經允許不得外出。

6.探視人員給予家童之食物、金錢或其他物品，生活照顧人員應詳加暸解，對於不適當之物品應予勸導婉拒。

